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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计量与标准化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国计量大学、杭州市萧山区党湾镇人民政府、杭州创意源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杭州市文艺两新发展促进会、杭州新青年歌舞团有限公司、杭州君淼企业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广学

教普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杭州东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待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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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实践合伙人服务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文明实践合伙人服务规范的术语和定义、总体要求、服务主体、服务内容、评价与改

进。

本文件适用于文明实践合伙人的服务规范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文明实践合伙人

围绕文明培育、文明创建、文明实践三大核心领域，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资源整合、项目合作

等方式，按照“公益＋低偿＋市场”的方式，为居民提供专业化、品质化的文明实践志愿服务的个人、

社会组织或企事业单位等社会力量。

3.2

伙伴计划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为依托，与文明实践合伙人共同建立的，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

实现多元服务主体参与的合作计划，具体涉及服务主体、服务对象、服务内容、服务形式及服务要求等

相关内容。

3.3

合伙项目

通过政府引导、社会参与，整合各方资源，围绕文明实践领域，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明实

践活动项目。

4 总体要求

4.1 基本要求

4.1.1 应发挥凝神聚力、教育引导、以文化人、成风化俗的作用，引导群众积极参与精神文明建设，

自觉提升文明素养。

4.1.2 应因地制宜开展经常性、面对面、群众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

4.1.3 应调动有利社会资源和力量参与文明实践活动，促进形成多元合作的工作机制。

4.2 服务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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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坚持以人为本，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平台，关心群众、贴近群众、引导群众、

服务群众。

4.2.2 坚持公益属性，宜采取免费或低于市场价的补偿性收费方式运营。

4.2.3 坚持品质优先，提供高品质的服务内容和产品。

5 服务主体

5.1 参与文明实践的志愿者或乡村能人等个体。

5.2 参与文明实践的文艺团体或公益性组织。

5.3 参与文明实践的企业组织。

5.4 参与文明实践的事业单位组织。

6 服务内容

6.1 场馆设施运营管理

6.1.1 保障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工作，每周开放时间应不少于 40 小时。

6.1.2 协助做好文明实践阵地建设，拓展文化阵地空间，协同农村文化礼堂、村史馆等开展文明实践

活动。

6.1.3 加强文化设施管理，编制和实施伙伴计划，推进合伙项目落实。

6.2 思想政治学习辅导

6.2.1 定期开展理论宣讲，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体系、精髓要义、实

践要求，加强理论武装，弘扬文明乡风。包括但不限于：

——阐释中央大政方针；

——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解读党的精神；

——解读重要会议精神。

6.2.2 应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普及，以讲堂、入户、线上的方式开展宣传教育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

6.2.3 应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引导社区重视家风教育、增强集体荣誉感和归属感，提升村（社

区）思想修养和道德水准。包括但不限于：

——开展爱国主义精神教育；

——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

6.3 科学知识普及教育

6.3.1 定期开展科学普及讲座，引导群众提升科学素养。包括但不限于：

——时事政策宣传；

——宣讲为民利民惠民政策；

——国防教育；

——科学技术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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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应加强法制教育，提高群众的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法律意识和法治素养，维护辖区群众

的合法权益，提供法律援助普法宣传服务及活动，包括但不限于：

——普及法律知识；

——提供法律咨询；

——加强法治宣传；

——提供法律援助。

6.4 开展群众文体服务

6.4.1 应根据文艺人才资源状况和资源优势，培育和建立文艺团队，开展文化类人才培训，完善文化

人才队伍体系。

6.4.2 应结合当地优秀传统文化和基层精神文明建设的需求，以及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开展形式

多样的经常性群众文化体育活动，服务类型包括但不限于：

——文艺表演；

——阅读分享；

——讲座培训；

——展览展示；

——研学教育；

——知识、技能等竞赛活动。

6.4.3 策划开展不少于 48 次/年的群众性文化体育活动。

6.5 推进移风易俗

6.5.1 应普及文明礼仪知识，引导群众养成文明良好习惯，以宣讲、实践等方式倡导生态理念、构建

文明公约，推进文明村规修订和践行，树立文明健康的时代新风尚。

6.5.2 应以宣教引导、示范引领、规范整治等多种途径，引导群众破除陈规陋习，形成文明乡风。

6.5.3 宜鼓励有热心有能力的志愿者成立乡风文明社团或组织，助力乡风文明建设。

6.6 志愿服务和公益活动

6.6.1 志愿参与协助和配合社区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社团组织和部门等对村（社区）的公共事务、

公益事业、涉及村（社区）发展和群众利益的事项开展各类会议，引导群众有序参与村（社区）协商议

事。

6.6.2 根据文明实践中心（所、站）性质及实际需求，以方便群众、服务群众为出发点，文明实践合

伙人应以公益或低偿方式为辖区群众提供生活便民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日常维修服务；

——个人卫生护理；

——代买代办服务；

——陪同服务；

——日间照料服务。

6.6.3 宜为不同群体提供各类基础健康服务，提升村（社区）居民身体素质及生活质量。包括但不限

于：

——健康宣讲；

——健康咨询；

——健康监测；

——健康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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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疏导。

6.6.4 宜对有返贫风险的、就业困难等人员提供社会救助服务，促进共同富裕。包括但不限于：

——提供就业指导、村（社区）招聘会、职业技能培训等就业援助；

——提供创业政策讲解、创业技能培训等创业帮扶；

——通过直播、展销会、市集等形式助销特色品牌产品。

7 评价与改进

7.1 评价主体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

7.2 评价实施

应设置投诉与意见箱（簿），公示投诉电话及联系人，及时收集意见；定期由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所、站）组织开展对文明实践合伙人的服务情况及群众满意度进行调查与评价。

7.3 评价内容

评价应围绕但不限于以下方面：

——服务能力：合伙人的专业资质、资源整合能力及团队配置情况；

——服务过程：服务活动的规范性、与伙伴计划的符合性、以及服务过程中的沟通与协调；

——服务结果：服务目标的达成情况、服务对象的满意度、以及活动产生的社会效益；

——持续改进：合伙人根据反馈进行总结、学习和自我完善的意愿与能力。

7.4 服务改进

应依据服务反馈、评价结果，听取和吸收评价过程中提出的意见，制定和落实改进措施，持续改进

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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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伙伴计划标识

图A.1伙伴计划标识

图 A.1 伙伴计划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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